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0號

抗  告  人  海浜幕張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汪韋廷 

相  對  人  洪詩涵 

            洪鈺婷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7月10日本院112年度司字第71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董事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僅需造具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3項表冊，原裁定主文已

逾上開3項表冊範圍，又公司法第110條並未規定股東未收到

上開3項表冊即可當然選派檢查人，況抗告人公司在原審已

提出各項資料，並證明係相對人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提出

說明或資料，是相對人以檢查為名無限上綱，濫行檢查股東

唾手可得資料，致抗告人公司需支付高達近半個資本額檢查

費用，顯違反選派檢查人目的，故原裁定主文及理由矛盾而

顯有違誤。

㈡、抗告人公司在原審就出租不動產部分已詳細說明，並提出不

動產租金收入收據、租金發票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醫療院所

等執行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而上開資料均有記載承租人為

何人及每月租金；抗告人公司亦未拒絕提出相關租約，原裁

定記載抗告人公司僅提出租金收據，無法據此得知租約內容

及租期為何等語，以及不憑任何證據逕採信相對人片面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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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抗告人公司就公司店面承租契約答覆反覆不一等語，顯

違法不當。相對人聲請選派檢查人目的之一係想查詢租金，

而相對人現既已得租金相關資訊，自無聲請選派檢查人必

要。

㈢、相對人僅主張檢查民國108年至112年之業務帳目及財產並未

明確指定欲檢查範圍及必要性，而未依法盡其具體說明及舉

證義務，且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公司於112年5月1日停業，則

應自行向公司會計事務所或國稅局取得資料，而非聲請選派

檢查人，又抗告人公司係合法辦理停業，相對人從未參與經

營，亦未提出實際出資證明，卻於公司停業後，聲請檢查公

司簿冊，自屬違法。再相對人既主張自108年9月後成為股

東，自不能矛盾主張檢查逾其等所謂股東權限期間之業務帳

目及財產。相對人成為公司股東後，依法得隨時行使股東權

至抗告人公司查閱帳簿，然因抗告人公司自法定代理人之配

偶洪誌澤（即洪勖峰）於108年11月死後，公司即無法正常

營運，是相對人成為股東後，自無業務可供檢查。另相對人

在原審主張檢查人設置目的在避免監察人與董事朋比為奸，

另一方面又主張抗告人公司為有限公司並無監察人設置，顯

自相矛盾，自無選任檢查人必要。

㈣、另相對人在原審聲請狀及開庭中所欲知或查詢訊息，在原審

開庭中均可知悉，並非無資訊，可見相對人係故意藉提本案

以抗告人公司費用選派檢查人查核公司提出所有資料，而干

擾抗告人公司，並造成抗告人公司財務負擔，對於已無經營

之抗告人公司無異更加雪上加霜。抗告人公司資本額僅新臺

幣（下同）100萬元，並無資力購買不動產，相對人所主張

抗告人公司所有不動產係抗告人公司股東即抗告人公司之法

定代理人及洪誌澤借款予抗告人公司購買，而此債權債務關

係業已在兩造間另案遺產訴訟審理中，相對人提本案目的欲

在爭執遺產範圍，並藉本案施壓該訴訟之被上訴人即抗告人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以達到爭取更多遺產，自無選派檢查人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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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及洪誌澤於93年間設立抗告人公司

後，因屬小型家庭公司，而未每年召開股東會。且因抗告人

公司並非上市櫃公司，亦非公開發行公司，法規亦未要求小

公司須每年報備股東會議紀錄，故在洪誌澤死亡後，抗告人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因面臨配偶死亡哀痛、遺產訴訟，並照顧

未成年子女，已無力經營抗告人公司，依往例，而未召開股

東會。相對人明知抗告人公司從未召開股東會卻以此為藉口

主張檢查抗告人公司財務，實不可採；且公司法有關股東會

規定，與會計規定係設在不同章節，兩者無必然關係，故相

對人主張未召開股東會而需選派檢查人，顯無理由。

㈥、抗告人公司資本額僅為100萬元，且實質上係1人公司，相對

人並未實際出資，抗告人公司無內帳、外帳之區分，並已於

112年5月1日停業，而相對人聲請檢查108年9月20日起至112

年5月1日止業務帳目及財產（包括記帳簿報表及憑證等）所

需文件甚少以及所需時數不長，而聲請檢查近4年度費用約4

0萬元（檢查1年度費用約10萬元），抗告人公司實無力負

擔，又相對人不願向抗告人公司之會計事務所查詢而另大費

周章聲請選派檢查人，顯見相對人係企圖利用司法干擾抗告

人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自屬權利濫用。

㈦、並聲明：１、原裁定廢棄。２、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由相對

人負擔。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僅須形式上審查

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無需為實體上之審查。雖

依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

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然此係指非訟事件形式審查之事實及

證據，而非指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歸屬之審查。而依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既為非訟事件，法院僅須

依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職權進行調查所得之證據，就聲請人是

否為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

（現行法修正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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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上之股東）予以形式上審查。倘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之有所爭執，自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為實體上之

裁判，以謀解決，非訟事件法院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

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

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非抗字第149號裁定意旨

參照）。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公

司法第110條第3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抗告人公司登記資本額為100萬元，相對人甲○○、

乙○○登記之出資額各25萬元，相對人各持抗告人公司出資

額25％等情，有抗告人公司108年9月25日變更登記表附在原

審卷內可憑（見原審卷第61頁至第63頁），且未據抗告人爭

執，則相對人既經登記為抗告人公司之股東，並符合上開條

文規定持股期間及持股比例之要件，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

人。

㈢、抗告人公司固主張原裁定主文已逾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檢查

表冊範圍，且抗告人公司已在原審證明係相對人封鎖並拒絕

抗告人公司提出說明或資料，並提出各項資料，而就出租部

分也為詳細說明等語。惟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係規定「檢查

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

錄」，是檢查人檢查之項目除公司業務帳目外，尚包括公司

之財產情形，則諸如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總分類帳、科

目餘額明細帳、日記帳、進銷貨帳、相關成本帳簿及其傳票

與相關憑證等，均在得檢查之列，非僅限於公司法第228條

所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之表冊；且相對人為一般股東，未必具

有查帳專業知識之人士，抗告人公司縱已提出相關財務報表

予相對人知悉，相對人能否全然瞭解公司帳務及財產狀況，

不無疑問，自需借重檢查人之專業以瞭解公司經營及帳務情

形，基於公司法第245條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及確

保股東實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規定，本於公司股東身分行使股東權，當屬其各

別股東權正當權利之行使，抗告人公司即有容忍檢查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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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且不論相對人是否確實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所提出說

明或資料，抑或不動產出租予何人、租金及租期為何，均無

礙相對人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至於抗告人公司雖提出另案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

度抗字第105號等裁判，惟前揭個案事實均與本件事實未盡

相同，自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附此敘明。

㈣、抗告人公司另主張相對人並未明確指定欲檢查範圍，且相對

人既主張自108年9月後成為股東，自不能矛盾主張檢查逾其

等所謂股東權限期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等語。然公司法第24

5條第1項僅抽象規定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並未侷限於某特定年度之範圍，俾使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

之必要性，本諸專業之確信，在法院之監督下，自行裁量為

之。又公司存續期間之財務會計問題，常具有連貫性與延伸

性，如發現有爭議事項，則就發生期間鄰近年度之業務帳目

及財產變動情形，自有併予檢查必要，兼衡相關會計帳冊係

以會計年度為單位，則原裁定審酌相對人自108年9月成為股

東後，迄今仍未能順利查閱抗告人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

而准予相對人聲請檢查抗告人公司自108年會計年度起至112

年會計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包記帳簿報表及憑證等）情

形，應屬合理必要範圍。抗告人公司雖又稱相對人從未參與

經營，且在公司停業後，應自行向公司會計事務所或國稅局

取得資料，而非聲請選派檢查人，況洪誌澤死後，公司無法

正常營運，已無業務可供檢查云云，惟檢查人制度本在行使

監督權，檢查公司會計是否正確及董事之執行職務是否適

法，權限包含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有限公司不執

行業務股東並非均具備法律或會計方面之專業知識，為使該

股東能確實有效行使其監察權，以保障股東權益，自不排除

該股東依公司法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

限，以具專業知識之專業人士輔助其瞭解公司業務帳目及財

產情形，俾保障其股東之權利，而相對人既為公司少數股

東，亦未執行業務，揆諸前揭說明，自得聲請選派檢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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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洪誌澤死後，公司是否無法正常營運，而無業務可供檢

查，抗告人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抗告人上開主張，均不

足採信。至於抗告人公司復主張稱相對人在原審主張檢查人

設置目的在避免監察人與董事朋比為奸，另一方面又主張抗

告人公司為有限公司並無監察人設置，顯自相矛盾云云，然

而有限公司之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

帳目及財產情形係為保障股東資訊權，健全公司治理，彌補

監察權等公司內部監督之不足，而由符合一定要件之少數股

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兼

有司法監督意涵，此與有限公司無監察人之設置要屬二事，

抗告人公司前開所陳，也無足採。

㈤、抗告人公司再主張已在原審提出相對人所欲知或查詢之相關

資料，且以抗告人公司費用選派檢查人查核公司資料，已干

擾抗告人公司，並造成抗告人公司財務負擔云云，惟抗告人

公司於原審僅提出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14號分割遺產民

事判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醫療院所等執行業務狀況調查紀

錄表、租金統一發票、LINE對話截圖及照片（見原審卷第16

1頁至第211頁、第225頁至第241頁），其餘如公司各年度之

業務帳目及財產（含會計帳簿報表及憑證）等資料均付之闕

如，亦無證據證明抗告人公司有依公司法規定製作相關財務

及會計表冊，是本院尚難僅依抗告人公司於原審所提上開資

料即認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況抗告人公司如依法定程

序建立健全之財務制度，衡情應不致僅因檢查人稽核而受影

響，抗告人公司復未能舉證公司營運將因檢查人之選派及行

使職權而生重大不利影響等具體情事，本院自難為抗告人有

利之認定。

㈥、抗告人公司謂相對人明知公司從未召開股東會卻以此主張檢

查抗告人公司財務實不可採云云，然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公司

從未召集股東會，亦未曾造具財務報表送請相對人承認，並

自行決定停業等語，並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

果（見原審卷第15頁），而抗告人公司亦不爭執從未召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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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見本院卷第6頁至第7頁），更未證明已依公司法規定

製作相關財務及會計表冊予相對人查閱，相對人僅為投資股

東，客觀上自不可能知悉抗告人公司之營運情形及財務報表

等帳務資料，自具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

財產情形之必要性，故抗告人公司上開所辯，實無足採。

㈦、抗告人公司再稱公司資本額僅為100萬元，且已於112年5月1

日停業，而相對人聲請檢查範圍所需文件甚少以及所需時數

不長，檢查費用約40萬元，抗告人無力負擔，相對人又不願

向會計事務所查詢而聲請選派檢查人，顯屬權利濫用云云，

惟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乃屬

正當行使權利，已詳如前述；縱抗告人公司為提供檢查人要

求查核之資料，需耗費額外之人力、時間以搬運、尋找，而

有可能影響正常營運，然此等因檢查所生之不便，實乃檢查

人制度運作下所生之必然結果，立法者既已明定檢查人制度

為少數股東所得行使之權利，則此等不利益亦應為受檢查公

司所容忍，蓋如公司可任意指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行為

屬權利濫用，則檢查人制度將幾無適用之餘地，此絕非立法

者當初設立檢查人制度之本意。況且，檢查人報酬應由受檢

查之公司負擔，此為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前段所明定，則負

擔該等報酬既係抗告人公司所應負之法定義務，抗告人公司

自不能以此為由指稱相對人有何權利濫用之情。準此，抗告

人公司前開主張，仍無足取。

㈧、綜上所述，原審法院為形式審查後，認本件已符合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並參酌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於

113年5月22日中市會字第1130000148號函推薦洪祥文會計師

為檢查人（見原審卷第249頁至第251頁），考量其學理及實

務經驗兼備，應能依其專業知識，對於抗告人公司之上開業

務、帳目相關資料予以檢查，以適時保障相對人之權益等因

素，因而選任洪祥文會計師為檢查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且屬允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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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抗告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對相對人並無不利，若再命相

對人陳述意見則難認適當，本院即不再依非訟事項法第44條

規定命相對人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488條第3項、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4條之1第5

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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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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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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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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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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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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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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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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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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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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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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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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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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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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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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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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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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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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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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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0號
抗  告  人  海浜幕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韋廷  
相  對  人  洪詩涵  
            洪鈺婷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本院112年度司字第71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董事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僅需造具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3項表冊，原裁定主文已逾上開3項表冊範圍，又公司法第110條並未規定股東未收到上開3項表冊即可當然選派檢查人，況抗告人公司在原審已提出各項資料，並證明係相對人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提出說明或資料，是相對人以檢查為名無限上綱，濫行檢查股東唾手可得資料，致抗告人公司需支付高達近半個資本額檢查費用，顯違反選派檢查人目的，故原裁定主文及理由矛盾而顯有違誤。
㈡、抗告人公司在原審就出租不動產部分已詳細說明，並提出不動產租金收入收據、租金發票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醫療院所等執行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而上開資料均有記載承租人為何人及每月租金；抗告人公司亦未拒絕提出相關租約，原裁定記載抗告人公司僅提出租金收據，無法據此得知租約內容及租期為何等語，以及不憑任何證據逕採信相對人片面陳述，抗告人公司就公司店面承租契約答覆反覆不一等語，顯違法不當。相對人聲請選派檢查人目的之一係想查詢租金，而相對人現既已得租金相關資訊，自無聲請選派檢查人必要。
㈢、相對人僅主張檢查民國108年至112年之業務帳目及財產並未明確指定欲檢查範圍及必要性，而未依法盡其具體說明及舉證義務，且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公司於112年5月1日停業，則應自行向公司會計事務所或國稅局取得資料，而非聲請選派檢查人，又抗告人公司係合法辦理停業，相對人從未參與經營，亦未提出實際出資證明，卻於公司停業後，聲請檢查公司簿冊，自屬違法。再相對人既主張自108年9月後成為股東，自不能矛盾主張檢查逾其等所謂股東權限期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相對人成為公司股東後，依法得隨時行使股東權至抗告人公司查閱帳簿，然因抗告人公司自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洪誌澤（即洪勖峰）於108年11月死後，公司即無法正常營運，是相對人成為股東後，自無業務可供檢查。另相對人在原審主張檢查人設置目的在避免監察人與董事朋比為奸，另一方面又主張抗告人公司為有限公司並無監察人設置，顯自相矛盾，自無選任檢查人必要。
㈣、另相對人在原審聲請狀及開庭中所欲知或查詢訊息，在原審開庭中均可知悉，並非無資訊，可見相對人係故意藉提本案以抗告人公司費用選派檢查人查核公司提出所有資料，而干擾抗告人公司，並造成抗告人公司財務負擔，對於已無經營之抗告人公司無異更加雪上加霜。抗告人公司資本額僅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無資力購買不動產，相對人所主張抗告人公司所有不動產係抗告人公司股東即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及洪誌澤借款予抗告人公司購買，而此債權債務關係業已在兩造間另案遺產訴訟審理中，相對人提本案目的欲在爭執遺產範圍，並藉本案施壓該訴訟之被上訴人即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以達到爭取更多遺產，自無選派檢查人必要。
㈤、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及洪誌澤於93年間設立抗告人公司後，因屬小型家庭公司，而未每年召開股東會。且因抗告人公司並非上市櫃公司，亦非公開發行公司，法規亦未要求小公司須每年報備股東會議紀錄，故在洪誌澤死亡後，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因面臨配偶死亡哀痛、遺產訴訟，並照顧未成年子女，已無力經營抗告人公司，依往例，而未召開股東會。相對人明知抗告人公司從未召開股東會卻以此為藉口主張檢查抗告人公司財務，實不可採；且公司法有關股東會規定，與會計規定係設在不同章節，兩者無必然關係，故相對人主張未召開股東會而需選派檢查人，顯無理由。
㈥、抗告人公司資本額僅為100萬元，且實質上係1人公司，相對人並未實際出資，抗告人公司無內帳、外帳之區分，並已於112年5月1日停業，而相對人聲請檢查108年9月20日起至112年5月1日止業務帳目及財產（包括記帳簿報表及憑證等）所需文件甚少以及所需時數不長，而聲請檢查近4年度費用約40萬元（檢查1年度費用約10萬元），抗告人公司實無力負擔，又相對人不願向抗告人公司之會計事務所查詢而另大費周章聲請選派檢查人，顯見相對人係企圖利用司法干擾抗告人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自屬權利濫用。
㈦、並聲明：１、原裁定廢棄。２、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僅須形式上審查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無需為實體上之審查。雖依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然此係指非訟事件形式審查之事實及證據，而非指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歸屬之審查。而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既為非訟事件，法院僅須依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職權進行調查所得之證據，就聲請人是否為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現行法修正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予以形式上審查。倘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對之有所爭執，自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為實體上之裁判，以謀解決，非訟事件法院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非抗字第14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抗告人公司登記資本額為100萬元，相對人甲○○、乙○○登記之出資額各25萬元，相對人各持抗告人公司出資額25％等情，有抗告人公司108年9月25日變更登記表附在原審卷內可憑（見原審卷第61頁至第63頁），且未據抗告人爭執，則相對人既經登記為抗告人公司之股東，並符合上開條文規定持股期間及持股比例之要件，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㈢、抗告人公司固主張原裁定主文已逾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檢查表冊範圍，且抗告人公司已在原審證明係相對人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提出說明或資料，並提出各項資料，而就出租部分也為詳細說明等語。惟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係規定「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是檢查人檢查之項目除公司業務帳目外，尚包括公司之財產情形，則諸如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總分類帳、科目餘額明細帳、日記帳、進銷貨帳、相關成本帳簿及其傳票與相關憑證等，均在得檢查之列，非僅限於公司法第228條所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之表冊；且相對人為一般股東，未必具有查帳專業知識之人士，抗告人公司縱已提出相關財務報表予相對人知悉，相對人能否全然瞭解公司帳務及財產狀況，不無疑問，自需借重檢查人之專業以瞭解公司經營及帳務情形，基於公司法第245條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及確保股東實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本於公司股東身分行使股東權，當屬其各別股東權正當權利之行使，抗告人公司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且不論相對人是否確實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所提出說明或資料，抑或不動產出租予何人、租金及租期為何，均無礙相對人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至於抗告人公司雖提出另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抗字第105號等裁判，惟前揭個案事實均與本件事實未盡相同，自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附此敘明。
㈣、抗告人公司另主張相對人並未明確指定欲檢查範圍，且相對人既主張自108年9月後成為股東，自不能矛盾主張檢查逾其等所謂股東權限期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等語。然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僅抽象規定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並未侷限於某特定年度之範圍，俾使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之必要性，本諸專業之確信，在法院之監督下，自行裁量為之。又公司存續期間之財務會計問題，常具有連貫性與延伸性，如發現有爭議事項，則就發生期間鄰近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變動情形，自有併予檢查必要，兼衡相關會計帳冊係以會計年度為單位，則原裁定審酌相對人自108年9月成為股東後，迄今仍未能順利查閱抗告人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而准予相對人聲請檢查抗告人公司自108年會計年度起至112年會計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包記帳簿報表及憑證等）情形，應屬合理必要範圍。抗告人公司雖又稱相對人從未參與經營，且在公司停業後，應自行向公司會計事務所或國稅局取得資料，而非聲請選派檢查人，況洪誌澤死後，公司無法正常營運，已無業務可供檢查云云，惟檢查人制度本在行使監督權，檢查公司會計是否正確及董事之執行職務是否適法，權限包含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並非均具備法律或會計方面之專業知識，為使該股東能確實有效行使其監察權，以保障股東權益，自不排除該股東依公司法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限，以具專業知識之專業人士輔助其瞭解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俾保障其股東之權利，而相對人既為公司少數股東，亦未執行業務，揆諸前揭說明，自得聲請選派檢查人。又洪誌澤死後，公司是否無法正常營運，而無業務可供檢查，抗告人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抗告人上開主張，均不足採信。至於抗告人公司復主張稱相對人在原審主張檢查人設置目的在避免監察人與董事朋比為奸，另一方面又主張抗告人公司為有限公司並無監察人設置，顯自相矛盾云云，然而有限公司之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係為保障股東資訊權，健全公司治理，彌補監察權等公司內部監督之不足，而由符合一定要件之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兼有司法監督意涵，此與有限公司無監察人之設置要屬二事，抗告人公司前開所陳，也無足採。
㈤、抗告人公司再主張已在原審提出相對人所欲知或查詢之相關資料，且以抗告人公司費用選派檢查人查核公司資料，已干擾抗告人公司，並造成抗告人公司財務負擔云云，惟抗告人公司於原審僅提出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14號分割遺產民事判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醫療院所等執行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租金統一發票、LINE對話截圖及照片（見原審卷第161頁至第211頁、第225頁至第241頁），其餘如公司各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含會計帳簿報表及憑證）等資料均付之闕如，亦無證據證明抗告人公司有依公司法規定製作相關財務及會計表冊，是本院尚難僅依抗告人公司於原審所提上開資料即認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況抗告人公司如依法定程序建立健全之財務制度，衡情應不致僅因檢查人稽核而受影響，抗告人公司復未能舉證公司營運將因檢查人之選派及行使職權而生重大不利影響等具體情事，本院自難為抗告人有利之認定。
㈥、抗告人公司謂相對人明知公司從未召開股東會卻以此主張檢查抗告人公司財務實不可採云云，然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公司從未召集股東會，亦未曾造具財務報表送請相對人承認，並自行決定停業等語，並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見原審卷第15頁），而抗告人公司亦不爭執從未召開股東會（見本院卷第6頁至第7頁），更未證明已依公司法規定製作相關財務及會計表冊予相對人查閱，相對人僅為投資股東，客觀上自不可能知悉抗告人公司之營運情形及財務報表等帳務資料，自具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故抗告人公司上開所辯，實無足採。
㈦、抗告人公司再稱公司資本額僅為100萬元，且已於112年5月1日停業，而相對人聲請檢查範圍所需文件甚少以及所需時數不長，檢查費用約40萬元，抗告人無力負擔，相對人又不願向會計事務所查詢而聲請選派檢查人，顯屬權利濫用云云，惟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乃屬正當行使權利，已詳如前述；縱抗告人公司為提供檢查人要求查核之資料，需耗費額外之人力、時間以搬運、尋找，而有可能影響正常營運，然此等因檢查所生之不便，實乃檢查人制度運作下所生之必然結果，立法者既已明定檢查人制度為少數股東所得行使之權利，則此等不利益亦應為受檢查公司所容忍，蓋如公司可任意指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行為屬權利濫用，則檢查人制度將幾無適用之餘地，此絕非立法者當初設立檢查人制度之本意。況且，檢查人報酬應由受檢查之公司負擔，此為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前段所明定，則負擔該等報酬既係抗告人公司所應負之法定義務，抗告人公司自不能以此為由指稱相對人有何權利濫用之情。準此，抗告人公司前開主張，仍無足取。
㈧、綜上所述，原審法院為形式審查後，認本件已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並參酌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於113年5月22日中市會字第1130000148號函推薦洪祥文會計師為檢查人（見原審卷第249頁至第251頁），考量其學理及實務經驗兼備，應能依其專業知識，對於抗告人公司之上開業務、帳目相關資料予以檢查，以適時保障相對人之權益等因素，因而選任洪祥文會計師為檢查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且屬允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抗告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對相對人並無不利，若再命相對人陳述意見則難認適當，本院即不再依非訟事項法第44條規定命相對人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8條第3項、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4條之1第5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0號
抗  告  人  海浜幕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韋廷  
相  對  人  洪詩涵  
            洪鈺婷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7月10日本院112年度司字第71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董事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僅需造具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3項表冊，原裁定主文已逾上
    開3項表冊範圍，又公司法第110條並未規定股東未收到上開
    3項表冊即可當然選派檢查人，況抗告人公司在原審已提出
    各項資料，並證明係相對人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提出說明
    或資料，是相對人以檢查為名無限上綱，濫行檢查股東唾手
    可得資料，致抗告人公司需支付高達近半個資本額檢查費用
    ，顯違反選派檢查人目的，故原裁定主文及理由矛盾而顯有
    違誤。
㈡、抗告人公司在原審就出租不動產部分已詳細說明，並提出不
    動產租金收入收據、租金發票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醫療院所
    等執行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而上開資料均有記載承租人為
    何人及每月租金；抗告人公司亦未拒絕提出相關租約，原裁
    定記載抗告人公司僅提出租金收據，無法據此得知租約內容
    及租期為何等語，以及不憑任何證據逕採信相對人片面陳述
    ，抗告人公司就公司店面承租契約答覆反覆不一等語，顯違
    法不當。相對人聲請選派檢查人目的之一係想查詢租金，而
    相對人現既已得租金相關資訊，自無聲請選派檢查人必要。
㈢、相對人僅主張檢查民國108年至112年之業務帳目及財產並未
    明確指定欲檢查範圍及必要性，而未依法盡其具體說明及舉
    證義務，且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公司於112年5月1日停業，則
    應自行向公司會計事務所或國稅局取得資料，而非聲請選派
    檢查人，又抗告人公司係合法辦理停業，相對人從未參與經
    營，亦未提出實際出資證明，卻於公司停業後，聲請檢查公
    司簿冊，自屬違法。再相對人既主張自108年9月後成為股東
    ，自不能矛盾主張檢查逾其等所謂股東權限期間之業務帳目
    及財產。相對人成為公司股東後，依法得隨時行使股東權至
    抗告人公司查閱帳簿，然因抗告人公司自法定代理人之配偶
    洪誌澤（即洪勖峰）於108年11月死後，公司即無法正常營
    運，是相對人成為股東後，自無業務可供檢查。另相對人在
    原審主張檢查人設置目的在避免監察人與董事朋比為奸，另
    一方面又主張抗告人公司為有限公司並無監察人設置，顯自
    相矛盾，自無選任檢查人必要。
㈣、另相對人在原審聲請狀及開庭中所欲知或查詢訊息，在原審
    開庭中均可知悉，並非無資訊，可見相對人係故意藉提本案
    以抗告人公司費用選派檢查人查核公司提出所有資料，而干
    擾抗告人公司，並造成抗告人公司財務負擔，對於已無經營
    之抗告人公司無異更加雪上加霜。抗告人公司資本額僅新臺
    幣（下同）100萬元，並無資力購買不動產，相對人所主張
    抗告人公司所有不動產係抗告人公司股東即抗告人公司之法
    定代理人及洪誌澤借款予抗告人公司購買，而此債權債務關
    係業已在兩造間另案遺產訴訟審理中，相對人提本案目的欲
    在爭執遺產範圍，並藉本案施壓該訴訟之被上訴人即抗告人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以達到爭取更多遺產，自無選派檢查人必
    要。
㈤、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及洪誌澤於93年間設立抗告人公司
    後，因屬小型家庭公司，而未每年召開股東會。且因抗告人
    公司並非上市櫃公司，亦非公開發行公司，法規亦未要求小
    公司須每年報備股東會議紀錄，故在洪誌澤死亡後，抗告人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因面臨配偶死亡哀痛、遺產訴訟，並照顧
    未成年子女，已無力經營抗告人公司，依往例，而未召開股
    東會。相對人明知抗告人公司從未召開股東會卻以此為藉口
    主張檢查抗告人公司財務，實不可採；且公司法有關股東會
    規定，與會計規定係設在不同章節，兩者無必然關係，故相
    對人主張未召開股東會而需選派檢查人，顯無理由。
㈥、抗告人公司資本額僅為100萬元，且實質上係1人公司，相對
    人並未實際出資，抗告人公司無內帳、外帳之區分，並已於
    112年5月1日停業，而相對人聲請檢查108年9月20日起至112
    年5月1日止業務帳目及財產（包括記帳簿報表及憑證等）所
    需文件甚少以及所需時數不長，而聲請檢查近4年度費用約4
    0萬元（檢查1年度費用約10萬元），抗告人公司實無力負擔
    ，又相對人不願向抗告人公司之會計事務所查詢而另大費周
    章聲請選派檢查人，顯見相對人係企圖利用司法干擾抗告人
    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自屬權利濫用。
㈦、並聲明：１、原裁定廢棄。２、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
    負擔。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僅須形式上審查
    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無需為實體上之審查。雖
    依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
    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然此係指非訟事件形式審查之事實及
    證據，而非指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歸屬之審查。而依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既為非訟事件，法院僅須
    依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職權進行調查所得之證據，就聲請人是
    否為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
    （現行法修正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一以上之股東）予以形式上審查。倘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之有所爭執，自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為實體上之
    裁判，以謀解決，非訟事件法院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
    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非抗字第149號裁定意旨參
    照）。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公司
    法第110條第3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抗告人公司登記資本額為100萬元，相對人甲○○、乙○○
    登記之出資額各25萬元，相對人各持抗告人公司出資額25％
    等情，有抗告人公司108年9月25日變更登記表附在原審卷內
    可憑（見原審卷第61頁至第63頁），且未據抗告人爭執，則
    相對人既經登記為抗告人公司之股東，並符合上開條文規定
    持股期間及持股比例之要件，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㈢、抗告人公司固主張原裁定主文已逾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檢查表
    冊範圍，且抗告人公司已在原審證明係相對人封鎖並拒絕抗
    告人公司提出說明或資料，並提出各項資料，而就出租部分
    也為詳細說明等語。惟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係規定「檢查公
    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是檢查人檢查之項目除公司業務帳目外，尚包括公司之財
    產情形，則諸如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總分類帳、科目餘
    額明細帳、日記帳、進銷貨帳、相關成本帳簿及其傳票與相
    關憑證等，均在得檢查之列，非僅限於公司法第228條所規
    定董事會應編造之表冊；且相對人為一般股東，未必具有查
    帳專業知識之人士，抗告人公司縱已提出相關財務報表予相
    對人知悉，相對人能否全然瞭解公司帳務及財產狀況，不無
    疑問，自需借重檢查人之專業以瞭解公司經營及帳務情形，
    基於公司法第245條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及確保股
    東實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
    條第1項規定，本於公司股東身分行使股東權，當屬其各別
    股東權正當權利之行使，抗告人公司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
    且不論相對人是否確實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所提出說明或
    資料，抑或不動產出租予何人、租金及租期為何，均無礙相
    對人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至於抗告人公司雖提出另案最高
    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抗
    字第105號等裁判，惟前揭個案事實均與本件事實未盡相同
    ，自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附此敘明。
㈣、抗告人公司另主張相對人並未明確指定欲檢查範圍，且相對
    人既主張自108年9月後成為股東，自不能矛盾主張檢查逾其
    等所謂股東權限期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等語。然公司法第24
    5條第1項僅抽象規定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並未侷限於某特定年度之範圍，俾使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
    之必要性，本諸專業之確信，在法院之監督下，自行裁量為
    之。又公司存續期間之財務會計問題，常具有連貫性與延伸
    性，如發現有爭議事項，則就發生期間鄰近年度之業務帳目
    及財產變動情形，自有併予檢查必要，兼衡相關會計帳冊係
    以會計年度為單位，則原裁定審酌相對人自108年9月成為股
    東後，迄今仍未能順利查閱抗告人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
    而准予相對人聲請檢查抗告人公司自108年會計年度起至112
    年會計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包記帳簿報表及憑證等）情
    形，應屬合理必要範圍。抗告人公司雖又稱相對人從未參與
    經營，且在公司停業後，應自行向公司會計事務所或國稅局
    取得資料，而非聲請選派檢查人，況洪誌澤死後，公司無法
    正常營運，已無業務可供檢查云云，惟檢查人制度本在行使
    監督權，檢查公司會計是否正確及董事之執行職務是否適法
    ，權限包含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有限公司不執行
    業務股東並非均具備法律或會計方面之專業知識，為使該股
    東能確實有效行使其監察權，以保障股東權益，自不排除該
    股東依公司法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限
    ，以具專業知識之專業人士輔助其瞭解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
    情形，俾保障其股東之權利，而相對人既為公司少數股東，
    亦未執行業務，揆諸前揭說明，自得聲請選派檢查人。又洪
    誌澤死後，公司是否無法正常營運，而無業務可供檢查，抗
    告人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抗告人上開主張，均不足採信
    。至於抗告人公司復主張稱相對人在原審主張檢查人設置目
    的在避免監察人與董事朋比為奸，另一方面又主張抗告人公
    司為有限公司並無監察人設置，顯自相矛盾云云，然而有限
    公司之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
    財產情形係為保障股東資訊權，健全公司治理，彌補監察權
    等公司內部監督之不足，而由符合一定要件之少數股東聲請
    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兼有司法
    監督意涵，此與有限公司無監察人之設置要屬二事，抗告人
    公司前開所陳，也無足採。
㈤、抗告人公司再主張已在原審提出相對人所欲知或查詢之相關
    資料，且以抗告人公司費用選派檢查人查核公司資料，已干
    擾抗告人公司，並造成抗告人公司財務負擔云云，惟抗告人
    公司於原審僅提出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14號分割遺產民
    事判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醫療院所等執行業務狀況調查紀
    錄表、租金統一發票、LINE對話截圖及照片（見原審卷第16
    1頁至第211頁、第225頁至第241頁），其餘如公司各年度之
    業務帳目及財產（含會計帳簿報表及憑證）等資料均付之闕
    如，亦無證據證明抗告人公司有依公司法規定製作相關財務
    及會計表冊，是本院尚難僅依抗告人公司於原審所提上開資
    料即認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況抗告人公司如依法定程
    序建立健全之財務制度，衡情應不致僅因檢查人稽核而受影
    響，抗告人公司復未能舉證公司營運將因檢查人之選派及行
    使職權而生重大不利影響等具體情事，本院自難為抗告人有
    利之認定。
㈥、抗告人公司謂相對人明知公司從未召開股東會卻以此主張檢
    查抗告人公司財務實不可採云云，然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公司
    從未召集股東會，亦未曾造具財務報表送請相對人承認，並
    自行決定停業等語，並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
    果（見原審卷第15頁），而抗告人公司亦不爭執從未召開股
    東會（見本院卷第6頁至第7頁），更未證明已依公司法規定
    製作相關財務及會計表冊予相對人查閱，相對人僅為投資股
    東，客觀上自不可能知悉抗告人公司之營運情形及財務報表
    等帳務資料，自具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
    財產情形之必要性，故抗告人公司上開所辯，實無足採。
㈦、抗告人公司再稱公司資本額僅為100萬元，且已於112年5月1
    日停業，而相對人聲請檢查範圍所需文件甚少以及所需時數
    不長，檢查費用約40萬元，抗告人無力負擔，相對人又不願
    向會計事務所查詢而聲請選派檢查人，顯屬權利濫用云云，
    惟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乃屬
    正當行使權利，已詳如前述；縱抗告人公司為提供檢查人要
    求查核之資料，需耗費額外之人力、時間以搬運、尋找，而
    有可能影響正常營運，然此等因檢查所生之不便，實乃檢查
    人制度運作下所生之必然結果，立法者既已明定檢查人制度
    為少數股東所得行使之權利，則此等不利益亦應為受檢查公
    司所容忍，蓋如公司可任意指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行為
    屬權利濫用，則檢查人制度將幾無適用之餘地，此絕非立法
    者當初設立檢查人制度之本意。況且，檢查人報酬應由受檢
    查之公司負擔，此為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前段所明定，則負
    擔該等報酬既係抗告人公司所應負之法定義務，抗告人公司
    自不能以此為由指稱相對人有何權利濫用之情。準此，抗告
    人公司前開主張，仍無足取。
㈧、綜上所述，原審法院為形式審查後，認本件已符合公司法第2
    45條第1項規定要件，並參酌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於1
    13年5月22日中市會字第1130000148號函推薦洪祥文會計師
    為檢查人（見原審卷第249頁至第251頁），考量其學理及實
    務經驗兼備，應能依其專業知識，對於抗告人公司之上開業
    務、帳目相關資料予以檢查，以適時保障相對人之權益等因
    素，因而選任洪祥文會計師為檢查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且屬允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抗告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對相對人並無不利，若再命相
    對人陳述意見則難認適當，本院即不再依非訟事項法第44條
    規定命相對人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488條第3項、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4條之1第5
    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0號
抗  告  人  海浜幕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韋廷  
相  對  人  洪詩涵  
            洪鈺婷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選派檢查人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本院112年度司字第71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董事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僅需造具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3項表冊，原裁定主文已逾上開3項表冊範圍，又公司法第110條並未規定股東未收到上開3項表冊即可當然選派檢查人，況抗告人公司在原審已提出各項資料，並證明係相對人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提出說明或資料，是相對人以檢查為名無限上綱，濫行檢查股東唾手可得資料，致抗告人公司需支付高達近半個資本額檢查費用，顯違反選派檢查人目的，故原裁定主文及理由矛盾而顯有違誤。
㈡、抗告人公司在原審就出租不動產部分已詳細說明，並提出不動產租金收入收據、租金發票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醫療院所等執行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而上開資料均有記載承租人為何人及每月租金；抗告人公司亦未拒絕提出相關租約，原裁定記載抗告人公司僅提出租金收據，無法據此得知租約內容及租期為何等語，以及不憑任何證據逕採信相對人片面陳述，抗告人公司就公司店面承租契約答覆反覆不一等語，顯違法不當。相對人聲請選派檢查人目的之一係想查詢租金，而相對人現既已得租金相關資訊，自無聲請選派檢查人必要。
㈢、相對人僅主張檢查民國108年至112年之業務帳目及財產並未明確指定欲檢查範圍及必要性，而未依法盡其具體說明及舉證義務，且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公司於112年5月1日停業，則應自行向公司會計事務所或國稅局取得資料，而非聲請選派檢查人，又抗告人公司係合法辦理停業，相對人從未參與經營，亦未提出實際出資證明，卻於公司停業後，聲請檢查公司簿冊，自屬違法。再相對人既主張自108年9月後成為股東，自不能矛盾主張檢查逾其等所謂股東權限期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相對人成為公司股東後，依法得隨時行使股東權至抗告人公司查閱帳簿，然因抗告人公司自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洪誌澤（即洪勖峰）於108年11月死後，公司即無法正常營運，是相對人成為股東後，自無業務可供檢查。另相對人在原審主張檢查人設置目的在避免監察人與董事朋比為奸，另一方面又主張抗告人公司為有限公司並無監察人設置，顯自相矛盾，自無選任檢查人必要。
㈣、另相對人在原審聲請狀及開庭中所欲知或查詢訊息，在原審開庭中均可知悉，並非無資訊，可見相對人係故意藉提本案以抗告人公司費用選派檢查人查核公司提出所有資料，而干擾抗告人公司，並造成抗告人公司財務負擔，對於已無經營之抗告人公司無異更加雪上加霜。抗告人公司資本額僅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無資力購買不動產，相對人所主張抗告人公司所有不動產係抗告人公司股東即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及洪誌澤借款予抗告人公司購買，而此債權債務關係業已在兩造間另案遺產訴訟審理中，相對人提本案目的欲在爭執遺產範圍，並藉本案施壓該訴訟之被上訴人即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以達到爭取更多遺產，自無選派檢查人必要。
㈤、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及洪誌澤於93年間設立抗告人公司後，因屬小型家庭公司，而未每年召開股東會。且因抗告人公司並非上市櫃公司，亦非公開發行公司，法規亦未要求小公司須每年報備股東會議紀錄，故在洪誌澤死亡後，抗告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因面臨配偶死亡哀痛、遺產訴訟，並照顧未成年子女，已無力經營抗告人公司，依往例，而未召開股東會。相對人明知抗告人公司從未召開股東會卻以此為藉口主張檢查抗告人公司財務，實不可採；且公司法有關股東會規定，與會計規定係設在不同章節，兩者無必然關係，故相對人主張未召開股東會而需選派檢查人，顯無理由。
㈥、抗告人公司資本額僅為100萬元，且實質上係1人公司，相對人並未實際出資，抗告人公司無內帳、外帳之區分，並已於112年5月1日停業，而相對人聲請檢查108年9月20日起至112年5月1日止業務帳目及財產（包括記帳簿報表及憑證等）所需文件甚少以及所需時數不長，而聲請檢查近4年度費用約40萬元（檢查1年度費用約10萬元），抗告人公司實無力負擔，又相對人不願向抗告人公司之會計事務所查詢而另大費周章聲請選派檢查人，顯見相對人係企圖利用司法干擾抗告人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自屬權利濫用。
㈦、並聲明：１、原裁定廢棄。２、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僅須形式上審查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無需為實體上之審查。雖依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然此係指非訟事件形式審查之事實及證據，而非指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歸屬之審查。而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既為非訟事件，法院僅須依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職權進行調查所得之證據，就聲請人是否為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現行法修正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予以形式上審查。倘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對之有所爭執，自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為實體上之裁判，以謀解決，非訟事件法院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非抗字第14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抗告人公司登記資本額為100萬元，相對人甲○○、乙○○登記之出資額各25萬元，相對人各持抗告人公司出資額25％等情，有抗告人公司108年9月25日變更登記表附在原審卷內可憑（見原審卷第61頁至第63頁），且未據抗告人爭執，則相對人既經登記為抗告人公司之股東，並符合上開條文規定持股期間及持股比例之要件，自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㈢、抗告人公司固主張原裁定主文已逾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檢查表冊範圍，且抗告人公司已在原審證明係相對人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提出說明或資料，並提出各項資料，而就出租部分也為詳細說明等語。惟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係規定「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是檢查人檢查之項目除公司業務帳目外，尚包括公司之財產情形，則諸如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總分類帳、科目餘額明細帳、日記帳、進銷貨帳、相關成本帳簿及其傳票與相關憑證等，均在得檢查之列，非僅限於公司法第228條所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之表冊；且相對人為一般股東，未必具有查帳專業知識之人士，抗告人公司縱已提出相關財務報表予相對人知悉，相對人能否全然瞭解公司帳務及財產狀況，不無疑問，自需借重檢查人之專業以瞭解公司經營及帳務情形，基於公司法第245條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意旨，及確保股東實質監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益，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本於公司股東身分行使股東權，當屬其各別股東權正當權利之行使，抗告人公司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且不論相對人是否確實封鎖並拒絕抗告人公司所提出說明或資料，抑或不動產出租予何人、租金及租期為何，均無礙相對人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至於抗告人公司雖提出另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抗字第105號等裁判，惟前揭個案事實均與本件事實未盡相同，自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附此敘明。
㈣、抗告人公司另主張相對人並未明確指定欲檢查範圍，且相對人既主張自108年9月後成為股東，自不能矛盾主張檢查逾其等所謂股東權限期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等語。然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僅抽象規定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並未侷限於某特定年度之範圍，俾使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之必要性，本諸專業之確信，在法院之監督下，自行裁量為之。又公司存續期間之財務會計問題，常具有連貫性與延伸性，如發現有爭議事項，則就發生期間鄰近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變動情形，自有併予檢查必要，兼衡相關會計帳冊係以會計年度為單位，則原裁定審酌相對人自108年9月成為股東後，迄今仍未能順利查閱抗告人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而准予相對人聲請檢查抗告人公司自108年會計年度起至112年會計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包記帳簿報表及憑證等）情形，應屬合理必要範圍。抗告人公司雖又稱相對人從未參與經營，且在公司停業後，應自行向公司會計事務所或國稅局取得資料，而非聲請選派檢查人，況洪誌澤死後，公司無法正常營運，已無業務可供檢查云云，惟檢查人制度本在行使監督權，檢查公司會計是否正確及董事之執行職務是否適法，權限包含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並非均具備法律或會計方面之專業知識，為使該股東能確實有效行使其監察權，以保障股東權益，自不排除該股東依公司法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限，以具專業知識之專業人士輔助其瞭解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俾保障其股東之權利，而相對人既為公司少數股東，亦未執行業務，揆諸前揭說明，自得聲請選派檢查人。又洪誌澤死後，公司是否無法正常營運，而無業務可供檢查，抗告人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抗告人上開主張，均不足採信。至於抗告人公司復主張稱相對人在原審主張檢查人設置目的在避免監察人與董事朋比為奸，另一方面又主張抗告人公司為有限公司並無監察人設置，顯自相矛盾云云，然而有限公司之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係為保障股東資訊權，健全公司治理，彌補監察權等公司內部監督之不足，而由符合一定要件之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兼有司法監督意涵，此與有限公司無監察人之設置要屬二事，抗告人公司前開所陳，也無足採。
㈤、抗告人公司再主張已在原審提出相對人所欲知或查詢之相關資料，且以抗告人公司費用選派檢查人查核公司資料，已干擾抗告人公司，並造成抗告人公司財務負擔云云，惟抗告人公司於原審僅提出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14號分割遺產民事判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醫療院所等執行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租金統一發票、LINE對話截圖及照片（見原審卷第161頁至第211頁、第225頁至第241頁），其餘如公司各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含會計帳簿報表及憑證）等資料均付之闕如，亦無證據證明抗告人公司有依公司法規定製作相關財務及會計表冊，是本院尚難僅依抗告人公司於原審所提上開資料即認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況抗告人公司如依法定程序建立健全之財務制度，衡情應不致僅因檢查人稽核而受影響，抗告人公司復未能舉證公司營運將因檢查人之選派及行使職權而生重大不利影響等具體情事，本院自難為抗告人有利之認定。
㈥、抗告人公司謂相對人明知公司從未召開股東會卻以此主張檢查抗告人公司財務實不可採云云，然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公司從未召集股東會，亦未曾造具財務報表送請相對人承認，並自行決定停業等語，並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見原審卷第15頁），而抗告人公司亦不爭執從未召開股東會（見本院卷第6頁至第7頁），更未證明已依公司法規定製作相關財務及會計表冊予相對人查閱，相對人僅為投資股東，客觀上自不可能知悉抗告人公司之營運情形及財務報表等帳務資料，自具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故抗告人公司上開所辯，實無足採。
㈦、抗告人公司再稱公司資本額僅為100萬元，且已於112年5月1日停業，而相對人聲請檢查範圍所需文件甚少以及所需時數不長，檢查費用約40萬元，抗告人無力負擔，相對人又不願向會計事務所查詢而聲請選派檢查人，顯屬權利濫用云云，惟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乃屬正當行使權利，已詳如前述；縱抗告人公司為提供檢查人要求查核之資料，需耗費額外之人力、時間以搬運、尋找，而有可能影響正常營運，然此等因檢查所生之不便，實乃檢查人制度運作下所生之必然結果，立法者既已明定檢查人制度為少數股東所得行使之權利，則此等不利益亦應為受檢查公司所容忍，蓋如公司可任意指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行為屬權利濫用，則檢查人制度將幾無適用之餘地，此絕非立法者當初設立檢查人制度之本意。況且，檢查人報酬應由受檢查之公司負擔，此為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前段所明定，則負擔該等報酬既係抗告人公司所應負之法定義務，抗告人公司自不能以此為由指稱相對人有何權利濫用之情。準此，抗告人公司前開主張，仍無足取。
㈧、綜上所述，原審法院為形式審查後，認本件已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並參酌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於113年5月22日中市會字第1130000148號函推薦洪祥文會計師為檢查人（見原審卷第249頁至第251頁），考量其學理及實務經驗兼備，應能依其專業知識，對於抗告人公司之上開業務、帳目相關資料予以檢查，以適時保障相對人之權益等因素，因而選任洪祥文會計師為檢查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且屬允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抗告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對相對人並無不利，若再命相對人陳述意見則難認適當，本院即不再依非訟事項法第44條規定命相對人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8條第3項、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4條之1第5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